气象计量器具定检任务书
需严格按照《民用航空气象计量器具检定与校准管理办法》（AP-117-TM-2010-06）相关规定进行检定。

2、检定完成后出具符合规定的检定证书，并加盖检定单位公章。
3、检定过程中如出现数据不能输出等现象，应及时知会本单位，并提出处理方案。

4、检定清单

	名称
	型号
	数量
	备注

	振筒气压仪
	DY100
	2
	

	风向传感器
	WAV151
	3
	

	风速传感器
	WAA151
	3
	

	高动态性能测风传感器
	EC9-1
	1
	

	雨量传感器
	SM1/SL3-1
	SM1（1件）SL3-1(2件)
	

	温湿传感器
	HMP155
	6
	

	气压传感器
	PTB330
	4
	


